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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「臺北市公用天然氣用戶安全檢查自治條例」 

法案影響評估報告 

一、法規必要性分析 

現行天然氣事業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雖規定，公

用天然氣事業得報請主管機關同意，會同相關機關人員對於天

然氣用戶管線進行強制檢查。惟依前開規定，直轄市主管機關

僅立於監督之地位輔助公用天然氣事業為前開管線強制檢查事

宜，並無主動進行天然氣管線強制檢查之權限。此於公用天然

氣事業怠於進行定期檢查及強制檢查，天然氣事業法第四十八

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規定仍有不足，而有另行規定之必要。 

再者，天然氣事業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之規定並非用戶有

拒絕檢查之情形，即得予以強制檢查，而須符合該條項所定

「供氣有安全之虞」之要件，方得為之。此項要件雖不必至足

以引發漏氣或氣爆之具體危害情形，但仍須有相當證據證明

「供氣有安全之虞」，例如未接受檢查之期間累計達於足以產

生相當之漏氣風險、管線使用程度達一定之年限有而安全之疑

慮等，方符合此項要件。故仍有因應實際情形，明定拒絕定期

檢查或有具體事證足認影響供氣安全之虞者即得予以強制檢查

之必要。 

另公用天然氣之使用不僅為用戶之便利，若使用不當，亦

可能對公共安全及民眾之生命、身體、財產造成危害。此時為

避免緊急危難及增進公共利益，即有限制或停止供氣之必要。

現行各公用天然氣事業章程雖就限制或停止供氣有所規定，但

一方面其權力主體為公用天然氣事業，並非主管機關；另一方

面，其規定之事由及要件亦未盡周全，仍有另行規定之必要。 

至行政執行法第三十九條及第四十條「即時強制」之規

定，雖得援引為主管機關強制檢查或停止供氣之依據，惟行政

執行法第三十九條規定之要件為「遇有天災、事變或交通上、

衛生上或公共安全上有危害情形」，而非「有危害之虞」；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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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十條規定之要件為「人民之生命、身體、財產有迫切之危

害」，亦非「有危害之虞」。故前開條文之適用，必須有客觀

證據證明該天然氣管線有老舊、毀損等足以引發漏氣或氣爆，

而對公共安全造成危害之具體情形。所謂客觀證據，例如附近

區域已有天然氣外洩之氣味、該管線供氣情形異常足認有漏氣

情事、該管線使用年限屆至等具體事證，不能僅以拒絕接受定

期檢查，即為強制進入其住宅或建築物進行天然氣管線強制檢

查或停止供氣之事由。惟對於天然氣使用安全之維護，未必須

達具體危害之程度，方有進行強制檢查或停止供氣之必要，而

應防範於未然，以強制檢查之方式及早發現可能之風險，並以

停止供氣之方式避免危害之發生，以及早因應及改善，避免氣

爆等不幸事件之發生。故強制檢查及停止供氣之制度實難為即

時強制所取代，而有另行規定之必要。 

此外，各公用天然氣事業之章程雖就維護公用天然氣之使

用安全有相關規定，惟其仍無法取代主管機關基於公權力主體

之職責及權能，故亦有將重要規定以自治條例方式明定之必

要。 

二、法規替代方案審視 

按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第十一款第二目規定：「下列各款

為直轄市自治事項：……十一、關於公共安全事項如

下：……(二) 直轄市災害防救之規劃及執行。」第三十條第一

項規定：「自治條例與憲法、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

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，無效。」第二十八條第二款規

定：「下列事項以自治條例定之：……二、創設、剝奪或限制

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利義務者。」 

查依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第十一款第二目之規定，關於災

害防救之規劃及執行，屬直轄市之自治事項。另依地方制度法

第二十八條第二款之規定，創設、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

民之權利義務者，須以自治條例定之。強制檢查對於人民居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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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及所有權之完整行使有所限制，停止供氣則是直接限制人民

自由權及財產權之行使，其他義務規定亦限制人民之權利，均

須以自治條例定之，若僅以自治規則或其他方式規定，其適法

性顯有疑慮，故有制定本自治條例之必要。 

三、法規影響對象評估 

本自治條例可能受影響對象包含一般市民、公用天然氣事

業及行政機關。因天然氣事業法及各公用天然氣事業章程對強

制檢查及停止供氣之規定未盡周全，使主管機關無法基於公共

安全之考量對於天然氣管線及設備進行強制檢查，亦無法僅以

「有危害之虞」而停止供氣。基於災害發生之突發性及原因多

樣性，過於嚴格之要件限制，反而無法有效預防災害之發生。

本自治條例透過對於管線設備有異常情形應停止使用及通知處

理、修建房屋有損壞或變更天然氣管線或設備之虞不得逕行修

建等要求，且明定強制檢查及停止供氣之規定，並依違反行政

法義務之程度輕重訂定不同金額之罰鍰，將能有效提升公用天

然氣之使用安全，避免天然氣災害之發生。本自治條例制定後

之影響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對一般市民之影響 

本自治條例雖規定一般市民之諸多義務，甚至可能

遭受強制檢查、停止供氣或罰鍰之處分，惟因公用天然

氣之使用不僅為用戶及使用者之便利，其使用之安全及

危險係具有外部性，亦即由全體市民所共同享有及承

擔。 

因此，用戶及使用者在受有限制之同時，亦受有天

然氣使用安全提升之利益。就其限制而言，強制檢查僅

為強制進入其住宅或建築物為天然氣管線之檢查，其僅

為短暫限制其居住權及所有權之完整行使，並未對其自

由權及財產權有長久性及難以回復性之侵害；停止供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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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屬直接限制人民自由權及財產權之行使，但其僅影響

天然氣之使用，在生活上不便利之程度較停水停電輕

微。就其利益而言，因天然氣一旦發生意外災害，其傷

亡之程度通常均較為嚴重，強制檢查、停止供氣或其他

義務規定，能有效防止天然氣災害的發生。衡量用戶及

使用者所受限制與天然氣使用安全提升之利益，市民所

受之影響整體而言應屬利益大於限制。 

（二）對公用天然氣事業之影響 

關於強制檢查及其他義務規定部分，本即為天然氣

事業法及各公用天然氣事業章程已有之制度，差別僅在

於主體自公用天然氣事業更改為主管機關，公用天然氣

事業從事之行為並無實質之差異。本自治條例之規定，

雖剝奪公用天然氣事業對於部分事務之裁量權，惟依天

然氣事業法第六條之規定，公用天然氣事業屬特許之公

用事業，且天然氣之使用直接影響一般市民之安全，故

本自治條例之規定應有其正當性。 

（三）對行政機關之影響 

主管機關依本自治條例將新增強制檢查、限制或禁

止供氣處分、罰鍰等權責，相對而言亦增加主管機關業

務內容及行政成本。 

 

四、成本效益分析 

（一）提升天然氣使用安全 

天然氣用戶拒絕公用天然氣事業對其天然氣管線為

定期檢查，將無法及時檢測天然氣管線是否為安全使用

之狀態，若此時天然氣管線有老舊、毀損等足以引發漏

氣或氣爆之情形時，將對公共安全造成危害。於此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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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，對於該拒絕定期檢查天然氣管線之用戶強制進入其

住宅或建築物為天然氣管線之強制檢查，將可即時發現

管線之異常情形，及時因應及改善。 

（二）避免天然氣災害發生 

透過要求管線設備有異常情形應停止使用及通知處

理、修建房屋等行為有損壞或變更天然氣管線或設備之

虞不得逕行修建、符合一定要件得停止供氣等規定，可

有效避免天然氣災害之發生，保護市民之生命、身體及

財產之安全。 

（三）增加行政成本 

現行天然氣事業法第四十八條係以公用天然氣事業

為強制檢查之主體，本自治條例則係以主管機關為主

體，故主管機關須因應此項新任務之產生，增加人事、

文書作業及郵寄通知等成本。 

另關於主管機關命公用天然氣事業限制或禁止供氣

之處分、本自治條例所定之罰鍰等，均屬本自治條例新

增之制度，故亦會增加主管機關業務內容，而有前開各

項行政成本之增加。 

五、公開諮詢程序 

   為廣納意見並制定完成本自治條例草案，於 105 年 4 月 28

日邀集臺北市四家公用天然氣公司及專家學者、其他相關單位

開會研討，共同研商修正本條例草案。除於 105 年 6 月 6 日踐

行法案預告程序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外(自 105 年 6 月 21 日次

日起 14 日內，無人民或團體陳述相關意見)，另於 105 年 7 月

15 日邀集公寓大廈物業管理相關單位開會研討及說明本草案內

容。綜合各界意見，並朝簡單明確之規範方向制定，有助於減

少潛在之不確定性及相關行政救濟行為。 


